
信息披露

2025/11/25

星期二

B005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600486

证券简称：扬农化工 编号：临

2025-043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该事项不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

● 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各项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

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确定交易价格，有利于公司增进战略协同，不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该日

常关联交易不影响本公司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年5月26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预计2025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公告》（临2025-006号）。

2025年11月21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审

议通过《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关联董事苏赋、吴孝举、Michael� John�

Hollands、戴晨晗和安礼如回避表决。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该议案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李钟华、 任永平和李晨于会前召开了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二）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2025年7月-2026

年6月

预计总金额

2025年

1-12月

预计总金额

2025年

1-10月

实际发生额

中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接受服务 2,800.00 1,500.00 789.71

采购产品、接受服务

小计

2,800.00 1,500.00 789.71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1450068

法定代表人：胡徐腾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时间：1993年4月5日

注册资本：1,888,888万元

注册地址：河北雄安新区起步区雄安大街319号

经营范围：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开展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业务；投资咨询；销

售百货、针纺织品、日用杂品、五金交电化工、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工艺美术品、家具、机械电器设

备、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化工轻工材料、矿产品、原油、润滑油、润滑脂、土畜产品、饲料、农业生产资料

（化肥、农药、农膜除外）；家居装饰；投资管理。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与中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均为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控制的企业。

（三）履约能力分析

经查询，中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根据关联交易方的财务状况和经营能力，具

备充分的履约能力，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公司向中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企业主要采购甲醇等化工原料，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为依

据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通过比质比价的方式选择合适的供应商。 本次新增供应商是日常生产经营所需，通过公司

合规流程选择增加，有利于公司提高原料供应保障，增进战略协同，交易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不损

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 该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本公司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对关

联人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486

证券简称：扬农化工 编号：临

2025-042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二〇二五年十一月

十四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于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以专人送达及传真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经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李安明兼任公司副总经理。

李安明先生，中国公民，1967年4月出生，大专学历，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 1988年参加工作，

曾任扬州农药厂车间工艺技术员、工段长、菊酯分厂副厂长，公司副总经理、安全总监。 现任公司QHSE

总监。

2、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

该议案关联董事苏赋、吴孝举、Michael� John� Hollands、戴晨晗和安礼如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认为：本次新增供应商是日常生产经营所需，通过公司合规流程选择增加，有利于公司提高原料供应保

障，增进战略协同，交易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不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 该日常关联交易

不影响本公司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该议案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详见刊登于2025年11月25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公告》（临2025-043号）。

三、备查文件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1555

证券简称：东吴证券 公告编号：

2025-057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9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54,243,3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33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鉴于公司董事长范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主持本次会议（线上参会），由全体董

事共同推举董事孙中心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其中范力先生、马晓先生、郑刚先生、沈光俊先生、蔡思达先生、陈

忠阳先生、周中胜先生、罗妍女士以线上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其中王晋康先生、黄艳女士、关恩超先生、唐烨先生、杨琳女士以线

上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郭家安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总裁薛臻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8,250,799 99.1817 15,147,465 0.7751 845,046 0.043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60,854,044 95.2212 85,488,356 4.3745 7,900,910 0.4043

3.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0,896,094 94.1999 112,541,897 5.7588 805,319 0.0413

3.02、议案名称：《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0,301,575 94.1695 113,096,696 5.7872 845,039 0.0433

3.03、议案名称：《董事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8,388,595 99.1887 14,942,716 0.7646 911,999 0.0467

3.04、议案名称：《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9,406,160 99.2408 13,975,311 0.7151 861,839 0.0441

3.05、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1,320,998 94.2217 112,090,093 5.7357 832,219 0.0426

3.06、议案名称：《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9,930,101 94.1505 113,415,400 5.8035 897,809 0.0460

4、议案名称：关于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2,286,590 98.3648 23,517,367 1.2034 8,439,353 0.431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不再设

立监事会的

议案

530,638,178 97.0743 15,147,465 2.7711 845,046 0.1546

2

关 于 修 订

《公 司 章

程》 及其附

件的议案

453,241,423 82.9155 85,488,356 15.6391 7,900,910 1.4454

3.00

关于修订部

分公司治理

制度的议案

- - - - - -

3.01

《募集资金

使用管理办

法》

433,283,473 79.2644 112,541,897 20.5883 805,319 0.1473

3.02

《累积投票

制 实 施 细

则》

432,688,954 79.1556 113,096,696 20.6898 845,039 0.1546

3.03

《董事薪酬

与考核管理

制度》

530,775,974 97.0996 14,942,716 2.7336 911,999 0.1668

3.04

《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

531,793,539 97.2857 13,975,311 2.5566 861,839 0.1577

3.05

《独立董事

工作制度》

433,708,377 79.3421 112,090,093 20.5056 832,219 0.1523

3.06

《对外担保

管理制度》

432,317,480 79.0877 113,415,400 20.7481 897,809 0.1642

4

关 于 为 董

事、 高级管

理人员投保

责任保险的

议案

514,673,969 94.1539 23,517,367 4.3022 8,439,353 1.543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会议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赵丽琛、张馨云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东

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858

证券简称：银座股份 编号：临

2025-054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四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三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十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5年

11月18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11月2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徐峰先生

召集，应参会董事7名，实际参会董事7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经参

会董事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根据工作需要，聘任朱晓妍女士为公司总经理助

理，任期为本届高管层届满为止。 上述提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5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朱晓妍，女，汉族，1977年9月生，山东莒县人，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 近五年任山东银座商城股

份有限公司玉函分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济南二区总经理。

证券代码：

600858

证券简称：银座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55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

触及

1%

刻度暨增持计划进展的提示

性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42.51%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43.02%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70000163055647M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山东银座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700002671803546

□ 不适用

山东世界贸易中心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70000163069782L

□ 不适用

鲁商物产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70000581923267P

□ 不适用

山东鲁商产融控股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70000MA3NHG0T7T

□ 不适用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增持主体名称 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2025年8月22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自2025年8月22日起6个月内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A股：520万股～1040万股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__1_%～_2_%

本次增持股份期间、方式及数量

2025年9月22日～2025年11月24日，商业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2,619,500股。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 1,467.38万元

本次增持股份比例（占总股本） 0.50%

累计已增持股份金额 3,163.10万元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5,506,600股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占总股本） 1.06%

后续增持股份资金安排

商业集团将继续按照本次增持计划， 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安排执行

后续增持。

三、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5年11月24日，公司收到商业集团《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暨增持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进展的通知》，商业集团在2025年9月22日至2025年11月24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2,619,500股，占比0.50%。 本次增持后，商业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由150,993,655股增加至153,613,155股，持股比例由29.03%增加至29.54%；商业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由221,094,283股增加至223,713,783股， 合计持股比例由42.51%增加至

43.02%，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 动 前 股 数

（万股）

变动前比

例（%）

变动后股数（万

股）

变 动后

比 例

（%）

权益变动方

式

权益变动的时

间区间

资 金 来 源

（仅增持填

写）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山东省商业集团有

限公司

15,099.3655 29.03 15,361.3155 29.54

集 中 竞 价

√

大 宗 交

易 □

其 他 ：

____

2025/09/22-

2025/11/24

自 有 资 金

□

银行贷

款

√

其他金

融机构借款

□

股东借

款

□

其 他

____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山东银座商城股份

有限公司

3,904.1690 7.51 3,904.1690 7.51 / / /

山东世界贸易中心 1,966.6872 3.78 1,966.6872 3.78 / / /

鲁商物产有限公司 967.3327 1.86 967.3327 1.86 / / /

山东鲁商产融控股

有限公司

171.8739 0.33 171.8739 0.33 / / /

合计 22,109.4283 42.51 22,371.3783 43.02 -- -- --

注：以上计算结果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的差异系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增持股份所需的资金未能及时筹措到

位等因素，导致本次增持计划无法全部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857

证券简称：宁波中百 公告编号：

2025-031

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股份被法院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被司法拍卖的标的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西藏泽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

藏泽添” ）持有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35,405,252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78%。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查询，本次司法拍卖网拍竞价阶段已经

结束，本次拍卖成交股数为35,405,2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78%。 公司目前尚未收到山东省青岛市

中级人民法院的确认文件，最终成交结果以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本次

拍卖成交股份后续还涉及缴纳拍卖余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最终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 本次司法拍卖事项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若本次司法拍卖成交成功且过户完成，将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目前公司经营活动正常，本次事项目前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亦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 ）等相关规定，

通过司法扣划、划转等非交易过户方式取得相关股份的，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所受让的股份。

一、本次拍卖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25日收到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岛中院” ）作出的《执行

裁定书》【（2022） 鲁02执924号之二十二】， 青岛中院将拍卖公司股东西藏泽添持有公司股份35,

405,252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6日披露的《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法院执行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3）。

公司于2025年10月22日收到青岛中院送达的《拍卖通知书（第一次）》【(2022)鲁02执924号】，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西藏泽添所持的公司35,405,252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于2025年11月22日

10时至2025年11月23日10时在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网址：http://sifa.taobao.com）进行公开

拍卖。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将被法院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6）。

二、本次司法拍卖的进展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司法拍卖网拍竞价阶段已经结束，公司根据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公示

的《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获悉，本次网络拍卖竞价结果如下：

标的物名称 网络拍卖时间 成交股数（股） 成交金额（元） 竞买人

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

码600857） 的35,405,252股无

限售流通股股票

2025年11月22日10

时至2025年11月23

日10时

35,405,252 527,000,000

杭州金帝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在本次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的用户，必须依照标的物《竞买须知》、《竞买公告》要求，按时交付标

的物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

拍卖标的最终成交结果以青岛中院出具的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三、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司法拍卖网拍阶段已经结束，本次拍卖成交股数为35,405,252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5.78%。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杭州金帝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已持有公司股份29,565,7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3.18%。

3、拍卖标的最终成交以青岛中院出具的拍卖成交裁定为准。本次拍卖成交股份后续还涉及缴纳拍

卖余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4、本次司法拍卖事项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若本次司法拍卖成交成功且过户完成，将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目前公司经营活动正常，本次事项目前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亦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5、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等相关规定，通过司法

扣划、划转等非交易过户方式取得相关股份的，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所受让的股份。

6、 公司指定的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5日

证券简称：国新健康 证券代码：

000503

编号：

2025-72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5年

11月18日发出会议通知，会议由董事长李永华先生召集并主持，于2025年11月21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

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全资子公司股权内部无偿划转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国新健康保障服务有限公司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将持有的国新健康保障服务

（广东）有限公司100%股权划转至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海虹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通过无偿划转方

式将持有的海南卫虹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80%股份划转至公司。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股权内部无偿划转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73）。

二、关于北京海协股权变更暨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海虹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将持有的北京海协智康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海协” ）100%股权划转至公司。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北京海协股权变更暨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74）。

三、关于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益虹医通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域创投资（香港）有限公司通过非公开协议方式将持有的北京益虹医通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简称“益虹医通” ）100%股权转让至公司，交易对价为345,523,290.56元。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益虹医通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75）。

特此公告。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国新健康 证券代码：

000503

编号：

2025-73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股权内部无偿划转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次股权划转情况概述

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司内部管理架构，压缩管理层级，提高管理效率，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国新健康” ）全资子公司国新健康保障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

健康有限” ）拟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将持有的国新健康保障服务（广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健康

有限广东” ）100%股权划转至国新健康；全资子公司海南海虹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海

虹” ）拟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将持有的海南卫虹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卫虹” ）80%股

份划转至国新健康。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国新健康有限广东和海南卫虹100%股权。

本次子公司股权变更系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内部股权结构调整，不影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和对子

公司的持股权益。

国新健康有限、国新健康有限广东、海南海虹、海南卫虹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股权划转事项

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上述交易已经公

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股权划转相关方基本情况

（一）划出方一

1、企业名称：国新健康保障服务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张振华

4、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峨眉山路396号44栋401户

5、注册资本：5,010万元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系

统服务；数据处理服务；日用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零售；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药品互联网信息

服务；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055637033T

8、股权结构：国新健康持股100%。

（二）划出方二

1、企业名称：海南海虹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白玮

4、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北路15号中航大厦A座6层601室

5、注册资本：5,000万元

6、经营范围：工、农业及网络投资、策划及咨询。（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

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721272719F

8、股权结构：国新健康持股100%。

三、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一

1、企业名称：国新健康保障服务（广东）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何俊

4、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中路298号中区13楼自编01-05房

5、注册资本：3,608万元

6、经营范围：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大型活动组织策划服务（大型活动指晚会、运动会、庆典、艺术

和模特大赛、艺术节、电影节及公益演出、展览等，需专项审批的活动应在取得审批后方可经营）；计算

机零配件批发；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软件批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会议及展览服

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企业信用信息的采集、整理、保存、加工及提供（金融信用信息除

外）；企业信用评估评级服务；企业信用咨询服务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072117574A

8、股权结构：本次股权划转前由国新健康有限持股100%，划转后由国新健康持股100%。

9、主要财务指标：

国新健康有限广东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138,935.65 32,125,543.09

负债总额 47,418,562.34 58,079,018.39

净资产 -15,279,626.69 -25,953,475.30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4,354,308.77 11,087,879.15

净利润 -12,193,165.41 -10,673,848.61

10、经查询，国新健康有限广东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标的二

1、企业名称：海南卫虹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韩天定

4、注册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中航大厦6楼

5、注册资本：500万元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零售；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医疗器

械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域名注册服务；互联网上网服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

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第一类医

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

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用口罩零售；医用口罩批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平面

设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

的培训）；软件开发；软件销售；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政府采

购代理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7212422880

8、股权结构：本次股权划转前由海南海虹持股80%，国新健康持股20%；划转后由国新健康持股

100%。

9、主要财务指标：

海南卫虹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584,432.44 9,479,288.64

负债总额 441,426.85 334,142.74

净资产 9,143,005.59 9,145,145.90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43,691.81 149,059.42

净利润 124,034.34 2,140.31

10、经查询，海南卫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无偿划转是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内部股权结构调整， 有利于优化公司内部管理架

构，压缩管理层级，提高管理效率，不会影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和对子公司的持股权益，不会对公司的

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国新健康 证券代码：

000503

编号：

2025-74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海协股权变更暨部分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子公司股权变更情况概述

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司内部管理架构，压缩管理层级，提高管理效率，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国新健康” ）全资子公司海南海虹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

海虹” ） 拟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将持有的北京海协智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北京海协” ）

100%股权划转至国新健康。本次股权变更系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内部股权结构调整，不影响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和对子公司的持股权益。

北京海协、海南海虹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上述交易

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

（一）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结构变化情况概述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北京海协作为公司募投项目“营销网络升级建设项目” 的实施主体之一，股

权结构发生变化，由公司直接持有北京海协100%股权，仍将纳入本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上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北京海协的股权结构变更情况具体如下：

募投项目名称

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

股权划出方 股权划入方 变更前股权结构 变更后股权结构

营销网络升级建

设项目

北京海协 海南海虹 国新健康 海南海虹持股100%

国 新 健 康 持 股

100%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变化是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司内部管理架构，压缩管理层级，提高

管理效率，不构成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及财务状况产

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三、股权划出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海南海虹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白玮

4、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北路15号中航大厦A座6层601室

5、注册资本：5,000万元

6、经营范围：工、农业及网络投资、策划及咨询。（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

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721272719F

8、股权结构：国新健康持股100%。

四、标的子公司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北京海协智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白玮

4、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三区26楼1201

5、注册资本：1,000万元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互联网销

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企业管理咨询；互联网数据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软件开发；软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会议及展览服务；图文设计制作；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91610429B

8、股权结构：本次股权划转前由海南海虹持股100%，划转后由国新健康持股100%。

9、主要财务指标：

北京海协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3,934,511.65 73,553,412.60

负债总额 45,296,576.28 34,659,040.29

净资产 38,637,935.37 38,894,372.31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1,249,272.55 34,871,293.57

净利润 2,360,106.93 256,436.94

10、经查询，北京海协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子公司股权变更暨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结构变化，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管理需要，变更

后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权益由公司直接100%持有，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发生变化，不会对公

司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相关审批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董事会审批

公司于2025年11月21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北京海协股权变更暨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

司海南海虹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将持有的北京海协100%股权划转至公司。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批

公司于2025年11月21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海协股权变更暨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的议案》，同意公

司全资子公司海南海虹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将持有的北京海协100%股权划转至公司。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子公司北京海协股权变更暨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结构发

生变化，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由公司100%持有，本次变化不构成募集资金用途变更，该事项已经公

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人对国新健康本次子公司股权变更暨部分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股权结构发生变化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第十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三）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股权变更暨部

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国新健康 证券代码：

000503

编号：

2025-75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益虹医通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次股权转让情况概述

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司内部管理架构，压缩管理层级，提高管理效率，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新健康” ）全资子公司域创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域创香

港” ） 拟通过非公开协议方式将持有的北京益虹医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益虹医通” ）

100%股权转让至国新健康，交易对价为345,523,290.56元。 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益虹医

通100%股权。本次子公司股权变更系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内部股权结构调整，不影响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和对子公司的持股权益。

域创香港、益虹医通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上述交易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股权转让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域创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3、 注册地址：UNIT� B� 10/F� NATHAN� COMM� BLDG� 430-436� NATHAN� RD� YAUMATI�

KL

4、商业登记号码：38158845

5、公司编号（香港公司注册证书编号）：1148639

6、股权结构：国新健康持股100%。

三、标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北京益虹医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黄雪堂

4、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22号16幢1层102室

5、注册资本：7,500万美元

6、经营范围：医药科技开发；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数据处理信息技术服务；信息技术系统安

装、维护；市场营销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51351683E

8、股权结构：本次股权转让前由域创香港持股100%，转让后由国新健康持股100%。

9、主要财务指标：

益虹医通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5,694,396.84 344,624,621.11

负债总额 171,106.28 170,716.28

净资产 345,523,290.56 344,453,904.83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26,415.09 0

净利润 274,340.67 -1,069,385.73

10、经查询，益虹医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依据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域创香港拟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将益虹医通100%股权转让给公司， 转让基

准日为2024年12月31日，交易价格由交易双方根据《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

益虹医通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确定，转让价格为345,523,290.56元。

以上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定价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股权转让是公司

及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内部股权结构调整，有利于优化公司内部管理架构，压缩管理层级，提高管理效

率，不会影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和对子公司的持股权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甲方（转让方）：域创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转让标的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100%的股权及其所附带的全部股东权利和义务， 按照本协议约定

的条款和条件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该等股权。

3、转让价格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格按照标的公司最近一期审

计报告确认的净资产值为基础确定。 本次转让基准日拟定为2024年12月31日， 交易价格为益虹医通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金额为345,523,290.56元人民币。

4、股权交割与工商变更

（1）交割条件

乙方支付首期转让款后，甲乙双方应配合标的公司启动股权交割工作，甲方应向乙方移交与标的

股权相关的全部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出资证明书等），并协助乙方行使股东权利。

（2）工商变更

甲乙双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90个工作日内，共同配合标的公司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标的股权

的变更登记手续，将标的股权登记至乙方名下。

（3）交割完成

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视为本次股权转让的交割完成日。自交割完成日起，

乙方正式成为标的公司的股东，享有标的股权对应的全部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甲方不再

享有与标的股权相关的任何股东权利，也不再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5、过渡期安排

本次交易的过渡期间，即基准日与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含当日），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在过渡

期间发生的一切权利和损益归转让方所有。

6、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自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批准并抄报国资委本协议项下股权划转之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以最终签订的协议为准。

六、备查文件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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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品注册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成都盛迪医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的通知，批准公司帕立骨化醇软胶囊上市。 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帕立骨化醇软胶囊

剂型：胶囊剂

规格：1μg、2μ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受理号：CYHS2400770、CYHS2400772

处方药/非处方药：处方药

批准的适应症： 用于预防和治疗成人慢性肾脏病 （CKD）3-4期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

（SHPT）。

二、药品的其他情况

SHPT是CKD患者常见的严重并发症之一，在CKD早期（肾小球滤过率〈80� mL/[min·1.73m2]）

即可出现，并随着肾功能的恶化而加重。 帕立骨化醇是一种合成的维生素D类似物，通过与维生素D受

体结合抑制甲状旁腺激素（PTH）的分泌，从而降低血清PTH水平。 帕立骨化醇软胶囊由Abbvie公司

研制开发，于2005年5月获FDA批准上市，尚未在国内上市。 公司为该品种在国内的首家仿制药企业，

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截至目前，帕立骨化醇软胶囊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

5,794万元。

三、风险提示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全。药品获得批件后生

产和销售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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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药品上市许可申请获受理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

家药监局” ）下发的《受理通知书》，公司提交的硫酸艾玛昔替尼片药品上市许可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

理。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硫酸艾玛昔替尼片

剂型：片剂

受理号：CXHS2500141

申报阶段：上市

申请人：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拟定适应症（或功能主治）：本品适用于对非甾体抗炎药（NSAID）应答不佳或不耐受且存在客观

炎症征象（表现为C反应蛋白[CRP]升高和/或磁共振成像[MRI]异常）的活动性放射学阴性中轴型脊

柱关节炎成人患者。

二、药品的临床试验情况

2025年9月，硫酸艾玛昔替尼片放射学阴性中轴型脊柱关节炎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达到了方案预设

的主要终点。该研究是一项在活动性放射学阴性中轴型脊柱关节炎受试者中评价硫酸艾玛昔替尼片的

疗效和安全性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Ⅲ期临床研究，由北京医院张烜院长担任主要研究

者，全国47家中心共同参与，共计入组304例成人活动性放射学阴性中轴型脊柱关节炎患者。 艾玛昔替

尼片组在主要终点和关键次要终点上均显著优于安慰剂组，且在成人活动性放射学阴性中轴型脊柱关

节炎患者中治疗的安全性、耐受性良好，与其他JAK1抑制剂相比未发现新的安全性信号。

三、药品的已获批适应症情况

硫酸艾玛昔替尼片已在国内获批上市四个适应症，分别为：用于对一种或多种TNF抑制剂疗效不

佳或不耐受的活动性强直性脊柱炎成人患者；用于对一种或多种TNF抑制剂疗效不佳或不耐受的中重

度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成人患者；用于对局部外用治疗或其他系统性治疗应答不充分或不耐受的中重

度特应性皮炎成人患者；用于成人重度斑秃患者。

四、药品的其他情况

中轴型脊柱关节炎是以中轴关节及关节周围组织慢性进展性炎症为主要表现的一组自身免疫性

疾病，根据X线是否显示明确的骶髂关节炎分为强直性脊柱炎和放射学阴性中轴型脊柱关节炎。 硫酸

艾玛昔替尼片是一种高选择性的JAK1抑制剂，可通过抑制JAK1信号传导发挥抗炎和抑制免疫的生物

学效应。 针对放射学阴性中轴型脊柱关节炎，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有口服同类药品艾伯维的乌帕替尼缓

释片 （RINVOQ?） 获批上市， 但尚未有国内企业自研的 JAK1抑制剂获批上市。 经查询

EvaluatePharma数据库，2024年乌帕替尼缓释片全球销售额约为59.71亿美元。截至目前，硫酸艾玛昔

替尼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109,100万元。

五、风险提示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

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

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4日


